
一、關於花鼓戲的發生

 花鼓戲是中國地方戲曲劇種，是各地方小戲花鼓、燈戲的總稱，流傳於湖南、湖北、江西、安

徽、河南、陝西等地，內容以表現民眾的“活法”，特別是民眾的婚姻、愛情、家庭生活方面等題材

的居多，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域特色。雖同名為“花鼓”，但各地的花鼓戲種類五花八門，各

有淵源，各有師承，名家薈萃，名戲連台。不少地方花鼓戲入選了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

錄。

二、關於荊州花鼓戲的發生

 荊州位於湖北省中南部，長江之濱，江漢平原腹地，北接襄樊，南靠湖南的岳陽市和常德市，

西依宜昌，東連荊門潛江。是國務院公佈的首批24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荊州之名源于《尚書・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為古九州之一。荊是古代楚國的別稱，因楚曾建國于荊山，故古時荊、

楚通用。

 荊州花鼓戲發生于沔陽東荊河一帶（現在的仙桃市是荊州花鼓戲的發源地），形成于清嘉慶年

間，後流傳到天門、潛江、監利、漢川、京山、鐘祥、荊門等地，已有二百多年歷史。俗稱“花鼓

子”，曾稱沔陽花鼓戲、天沔花鼓戲，亦稱“中路花鼓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稱“荊州花鼓戲”。

是明末以後在三棒鼓、踩高蹺、採蓮船等民間演唱形式上改良吸收其他劇種的劇目、聲腔和表演逐

漸發展起來的一種載歌載舞的鄉土戲曲，流行於江漢平原，延及鄰近鄂南、湘北等地。

 其發生、發展大體經歷了下列幾個時期：

 萌生時期　《沔陽州志》特大水災紀實記載，清雍正二年（1724年），就有"穿街過市流浪苦，沿

門乞生唱花鼓"的情形；乾隆年間，出現了藝人們沿門或劃地為台演唱的"沿門花鼓"與"地花鼓"，以

及一人背著木凳，掛上鑼鼓邊敲邊唱的"架子花鼓"。

 草台時期　道光年間，出現藝人三、五組班，利用農閒，在方桌或其它物什拼湊的臺上演唱的

平臺花鼓，或稱之"麥黃戲"或"犁尾戲'。清人傅卓然的《茅江夜話》載：“道光年間，沔陽州戴家場

有賀四郎組班唱戲，漁鼓簡板伴奏，觀者圍坐，場無虛席，聲譽卓著，鄉人謂之平臺花鼓”。

 絲弦時期　文獻記錄的荊州花鼓戲四大主腔和上百餘種小調，唱起來節奏明快，旋律優美，抒

情敘事，飽含泥土的芳香。荊州花鼓戲擊樂伴奏來自江漢平原的民間鑼鼓，現存有文獻記載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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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樂牌子有76個。

 回落時期　荊州花鼓戲曾經歷了兩大回落時期：一是解放前夕。蔣偽政權"禁演花鼓淫戲"，戲班

被迫解散,多數藝人為求生存,不得不與漢劇、楚劇（黃孝花鼓）乃至河南的越調戲組成“三合班”,“二

合班”,或改唱漢戲或楚戲,或“借屋躲雨”"半台"唱（即一半唱漢劇或楚劇,一半唱花鼓戲），苦熬到全

國解放；二是文革時期。“文化大革命”發動後，荊州及其周邊各縣花鼓戲劇團曾被撤銷建制，1970

後才逐步得以恢復。

 鼎盛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荊州花鼓戲得到全面發展，在藝術上日臻完美，思想內容上煥然一

新。不僅政府、民間劇團甚多，名角輩出，而且在許多地方都出現過“三裡五台”的景象和臺上唱、

台下和，互動回應的生動場面。

 荊州花鼓戲的藝術，具有江漢平原鮮明的地域特點，演唱時一唱眾和，伴之以鑼鼓。它的唱腔

主要來源於當地民歌、小曲和漁鼓、道情音樂。聲腔有高腔、悲腔、圻水腔、圻水敗韻、四平腔、

打鑼腔、還魂腔等主腔和100多種小調，其主要聲腔“高腔””、“悲腔”就是由流行於仙桃市毛嘴、

三伏潭一帶的薅草歌、硪歌、薅草悲調、漁鼓調、歌腔皮影等民歌小調演變發展而成，戲劇臺詞多

採用當地人民的口頭語、歇後語。備受江漢平原一帶觀眾的喜愛。在民間，男女老幼行走、勞作時

都喜歡哼唱幾段花鼓戲曲調，所以又有“幹活不哼花鼓戲，渾身上下無力氣”之說。

三、荊州花鼓戲的文化地圖

 戲劇的發生、發展常有異曲同工特徵。荊州花鼓戲流行於江漢平原，流播于鄰近的鄂南、湘北

等地。其藝術形式、特色等與湖南、湖北其它地區的花鼓戲相互影響，相互印證，尤其是在交通便

捷、資訊暢通的現代社會，彼此間的互動更易形成。

 （一）湖南花鼓戲

 湖南花鼓戲久負盛名，源自湘南民歌，按地域分主要為六個流派──長沙花鼓戲流派、岳陽花

鼓戲流派、常德花鼓戲流派、衡陽花鼓戲流派、邵陽花鼓戲流派、零陵花鼓戲流派。湖南花鼓戲劇

目蔚為大觀，不下400餘出，代表作有《劉海砍樵》、《補鍋》等，湖南花鼓戲僅音樂曲調就有三百

餘支，其曲調活潑輕快，旋律流暢明快，按其結構和音樂風格的不同可分為川調、打鑼腔、牌子、

小調四類。根據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瀏陽縣誌》記載，源出於民歌，逐漸發展成為一旦一丑。

演唱初級形式的湖南“地花鼓”至遲在清嘉慶年間已經形成，算來，湖南花鼓迄今已有兩百多年歷

史。藝術方面從一旦一丑發展到“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占主要地位的演唱形式。早期的湖

南花鼓戲只有半職業性班社，農忙務農，農閒從藝，進行季節性演出。過去由於花鼓戲經常遭受歧

視，甚至被統治者視為淫戲，嚴令禁演，各地花鼓戲班便以演當地流行的大戲劇目以作掩護兼演，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故，人們稱類似戲班為“半台班”或“半戲半調”、“陰陽班子”。《醴陵縣

誌》有載：“採茶一名花鼓，政府以其導淫，懸為曆禁，然農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絕”。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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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立後，各地相繼成立了專門劇團、劇社，花鼓戲才得以長足的發展。

 （二）湖北花鼓戲

 湖北花鼓戲是湖北各地花鼓戲、採茶戲、燈戲、楊花柳等劇種的統稱。其題材多來源於鄉村生

活，用當地方言演唱，主要有打鑼腔，兼有大筒腔，以其抒情的旋律、委婉的唱腔，深受當地群眾

喜愛。湖北花鼓戲劇種不少，有“大本三十六，小出七十二”的說法。湖北各地花鼓戲的起源大約

在清朝中期前後，按地域分有麻城花鼓、黃孝花鼓、天沔花鼓、襄陽花鼓、遠安花鼓、陽新花鼓、

鄖陽花鼓、隨縣花鼓、崇陽提琴戲、通城花鼓戲等；按流傳及藝術特色分有東路花鼓戲、西路花鼓

戲和中路花鼓戲。

 （三）湖北東路花鼓戲

 東路花鼓戲起源于鄂東，早期名曰“迓戲”，俗稱“哦呵腔”，後稱“東腔”，又稱“東路子花

鼓戲”。以湖北麻城舉水為界，流行於舉水以東的為東路花鼓戲，流行於舉水以西的為西路花鼓戲。

東路花鼓戲是在鄂東的麻城、羅田、紅安、浠水、黃岡一帶的當地民歌小調“哦呵腔”的基礎上並

吸收了清戲的聲腔和劇目而演變形成的。唱腔分正腔、二高腔、二行、歎腔和小調等。正腔之一的

東腔是東路花鼓戲的當家腔，男女分腔，源于鄂東民歌中的“畈腔”和“薅草歌”。東腔高亢委婉，

音域寬、起伏大，演唱時有特定的鑼鼓伴奏（稱“十三鑼”，過去的東路花鼓戲的伴奏只有武場──

打擊樂，而無文場──管弦樂；建國後專業劇團成立後，配以弦樂伴奏）和程式嚴格的人聲幫腔，

其語音韻味具有鄂東“哦呵”的典型特色。東路花鼓戲以其高亢委婉的唱腔、形象逼真的表演、別

具一格的伴奏、樸素動人的風情，構成她獨有的藝術特色。從麻城、紅安、羅田、蘄春、鄂城等縣

縣誌記載及藝人分佈情況來看，東路花鼓戲曾是流行於鄂、豫、皖三省十餘縣，距今已有一百七十

餘年歷史的一個較有影響的地方劇種。

 （四）湖北西路花鼓戲

 西路花鼓戲，又稱黃孝花鼓戲，是自清中葉至1926年之間流行於湖北黃陂、孝感一帶的花鼓

戲，原名為“西路子花鼓”，因多在春節後玩燈時演出，故又名“燈戲”。相傳，清道光年間，湖北

黃梅紫雲山、龔平山一帶的茶農，以兩人扮為一醜、一旦踩高蹺演出的歌唱形式流傳到孝感、黃陂

兩縣。受黃梅採茶小戲的影響，黃陂、孝感兩地的民間藝人于農村春節玩燈時仿效其歌舞，以踩高

蹺，劃採蓮船、踩高蹺、打架子鼓等藝術形式加以改造，繼之去高蹺而走平地，配之以鑼、鼓和典

型的“黃陂腔、孝感調”演唱。西路花鼓戲發展到1926年，改稱“楚劇”。西路花鼓戲，雖然後來興

“掛彩”，“包青紗”，但服裝仍趨於簡易。同湖南花鼓戲一樣，過去黃孝一帶的西路花鼓戲班子“農

忙種田，農閒演戲”，屬半職業演唱性質，被稱之為“湊角班”。但由於黃孝一帶的西路花鼓戲具有

口語化的唱腔、質樸的語言、濃郁的生活氣息等特色，其演唱範圍逐漸擴大，由農村的草台廟社擴

大到城鎮的茶園、會館、戲院。其影響半徑擴展到武漢、孝感、黃岡、荊州、咸寧、宜昌、黃石七

市四十餘縣。

 （五）湖北中路花鼓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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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花鼓戲，又俗稱“花鼓子”，曾稱沔陽花鼓戲、天沔花鼓戲，即上文敘述的荊州花鼓戲。

四、關於荊州花鼓戲傳承的相關研究

 荊州花鼓戲是湖北地方戲曲四大劇種（即楚劇、漢劇、黃梅戲、花鼓戲）之一。它不像黃梅戲

一樣重心已轉移到外省，也不像漢劇和楚劇一樣作為地方大戲得到政府的眾多扶持以及學者、大腕

的親睞。但是，它在湖北地方戲曲中同樣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和漢劇、楚劇相比，具有更強烈

的草根性、民間性。換言之，荊州花鼓戲一方面在總體特徵上和湖北地方戲曲存在著一根“對應”

和“吻合”的鏈環，另一方面又具有其特殊性。有鑑於此，筆者想對荊州花鼓戲的傳承及其相關研

究作個分類梳理與述評。

 （一）關於傳承及戲曲傳承關鍵字的梳理檢索

 戲曲是中國戲劇中的一類，也是被關注較少的一類，而地方戲曲又是相較于“國劇”、“大戲”

更不易得到重視的一種文藝形式。相對于傳統大戲的研究來講，對於地方戲曲的研究著力的不多。

1984年到2003年以“傳承”為主題的研究，十分薄弱，僅有3821條，其中還包括年鑒中的一些記錄

性內容。2003年起，文化部、財政部聯合國家民委、中國文聯共同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

成立了“保護工程”領導小組和專家委員會，設立了“保護工程”國家中心。全國各省（區、市）

也相繼建立了“保護工程”組織工作機構。其後，非物質遺產保護相關工作逐漸展開，與此相呼應，

2003年到2011年8年中，有關傳承的文獻急增到53901條。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確立，僅從2011年開始至今3年不到的時間，搜到的和“傳承”相關的文獻就達到43052條。增

長幅度足以證明全社會對於文化的保護傳承越來越重視。

 檢索戲曲傳承類的文獻，從2003年到現在，僅搜到1729條，占2003年以來同期以“傳承”為主

題的文獻的1.7%，作為中國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戲曲文化，其傳承問題顯然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

視。而針對其重要的傳承元素──“傳承人”進行的研究則更是少有所見。

 （二）關於荊州花鼓戲及其傳承人的研究

 1、關於荊州花鼓戲的研究

  （1）概況與源流：

 《荊州花鼓戲志》作者：《中國戲劇志．湖北卷》編輯部，湖北省荊州地區行政公署文化局　出

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學犁．鄂東南採茶戲、花鼓戲同出一源［J］．湖北文史資料，1996，02：73-77．

 胡鐵樹．沔陽花鼓戲［J］．湖北文史資料，1997，04：234-235．

 謝聲華，商丹．一唱眾和，鑼鼓幫腔──荊州花鼓戲［J］．今日湖北，1999，09：19-20．

 記者　曾祥惠李保林通訊員　何承俊胡定平．荊州花鼓戲為何花落潛江［N］．湖北日報，2006-

05-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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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佘鴻傳．荊州花鼓戲醉倒西洋人［N］．中國文化報，2006-12-19003．

 荊州花鼓戲［A］．中國演員（2008年第6期總第6期）［C］．2008：2．

 孔慶夫，金姚．探究湖北地方戲曲──荊州花鼓戲［J］．科教文匯（上旬刊），2008，12：243．

  （2）音樂、唱腔研究：

 《荊州花鼓戲音樂》作者：湖北省荊州行署文化局，湖北省荊州花鼓戲學會編印1983

 胡曼．《洪湖赤衛隊》與荊州花鼓戲音樂［J］．中國音樂，1990，01：57-58+69．

 黃宏志．試論荊州花鼓戲傳統聲腔的起板技法［J］．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2，03：105-

107．

 戴濱霞．荊州花鼓戲的音樂與演唱特點的研究［D］．武漢音樂學院，2007．

 吳靚．荊州花鼓戲音樂研究［D］．武漢音樂學院，2007．

 孔慶夫．湘鄂花鼓戲音樂特徵的比較研究──以湖北荊州花鼓戲和湖南衡陽花鼓戲為例［J］．

大眾文藝，2010，20：101-102．

 徐麗婭，蔣文娟．荊州花鼓戲旦角演唱對民族聲樂教學的啟示［J］．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

2011，05：88-89．

 湖北聲荊州行署文化局，荊州花鼓戲學會編．湖北戲曲音樂集成荊州花鼓戲音樂［M］．湖北

聲 荊州行署文化局；荊州花鼓戲學會．

  （3）現狀與傳承、發展研究：

 陳光．深化改革尋活力服務經濟求發展──仙桃市荊州花鼓戲劇團管理透視［J］．戲劇之家，

1996，04：43-44．

 謝璞．荊州花鼓戲的繼承、創新與發展［J］．戲劇之家，2003，04：44-45．

 吳靚．荊州花鼓戲的歷史與現狀［J］．戲曲藝術，2005，01：84-91．

 記者易飛實習生戴文娟．省實驗荊州花鼓戲劇院：新人輩出［N］．湖北日報，2007-10-28003．

 記者陳熹．荊州花鼓戲推陳出新［N］．湖北日報，2008-10-19004．

 余川．湖北荊州花鼓戲發展的困境及對策芻議［J］．四川省幹部函授學院學報，2010，02：7-9．

 鄒夢雲．論荊州花鼓戲的傳承與發展［D］．中山大學，2012．

 此外，還有若干戲評，此處不作列舉。

 現就以上文章，擇其要，評述如下：

 余川的《湖北荊州花鼓戲發展的困境及對策芻議》認為，荊州花鼓戲目前面臨著創新乏力、人

才流失、受眾減少、後繼無人等發展困境。這些困境的產生，既有荊州花鼓戲自身不適應時代發展

新要求的原因，也與政府對其支持和整合力度不夠，民眾的有關需求未能得到充分調動等有關。為

此，我們需進一步加大政府投入，推動傳統管理體制改革，擴大宣傳力度，重視專業人才的培養以

及地方戲曲市場的培育。文章的特點是比較概念化，說的基本上是人所共知的常識；

 吳靚圍繞荊州花鼓戲的現狀寫了數篇文章，如《荊州花鼓戲的歷史與現狀》，《荊州花鼓現狀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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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這兩篇文章雖然實質上是同一篇文章，但是，作者在論說荊州花鼓戲的困境時，以資料說話，

列舉了湖北省實驗花鼓劇院（原潛江市花鼓劇團）、天門市花鼓劇團、洪湖市花鼓劇團、荊門市藝術

劇院（原荊門花鼓劇團）等荊州花鼓戲演出單位近20年演出場次、收入及工資經費情況，使文章所

論的問題得以實證支撐。

　2、關於荊州花鼓戲傳承人的研究

 自從政府部門實施非遺傳承人保護政策以來，荊州花鼓戲已遴選出傳承人10人，其中，國家級

1人；省級9人。10名傳承人中，50歲以下1人，50-60歲的1人，60-70歲的4人，70-80歲的3人，80歲

以上1人。但是，關於這些傳承人，目前既無研究文章，也無關於他們生活現狀以及個體狀態的調研

報告。在荊州花鼓戲的傳承中，與官方遴選的非遺傳承人同等重要的是民間傳承人，他們之中包括

活躍的戲迷和各種民間演出團體，對於荊州花鼓戲的傳承，意義極為重要。但是，在研究者的視野

中全無他們的身影，僅僅在謝璞的《荊州花鼓戲的繼承、創新與發展》這篇短文中提到，數以百計

的荊州花鼓戲的業餘劇團，常年活躍在民間，是傳承荊州花鼓戲的有生力量，此論頗有見地，耐人

尋味。

 簡而言之，截至目前關於荊州花鼓戲的研究，陳述性文章多，研究性文章少；研究藝術特點的

多，研究傳承問題的少。至於傳承人問題，幾無文章提到，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荊州花

鼓戲的傳承不是一條單薄的傳承鏈，而是一個廣闊的傳承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活躍著各種力量，

各種人群，缺少對這些力量和角色的考察與研究，任何關於荊州花鼓戲傳承的解說，都是不可能深

入的。

 （三）關於湖北地方戲曲傳承與傳承人的研究

 荊州花鼓戲是湖北地方戲曲的重要劇種之一，有關湖北地方戲曲傳承以及傳承人的研究與荊州

花鼓戲的傳承有內在的邏輯關聯。

 1、在整體上討論湖北地方戲曲傳承問題的主要論文

 葉萍．血緣、地緣、人緣、事緣──武漢市地方戲曲生態研究［D］．華中師範大學，2008．

DOI：10．7666/d．y1408434．

 王培喜．表演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校傳承問題探究──以湖北地方戲曲、曲藝等為例［J］．　

湖北社會科學，2010-04-10

 關於漢劇、楚劇、黃梅戲等劇種的傳承問題研究，主要論文有：

 張捷．楚劇在民間──聚焦楚劇的當代命運［D］．華中師範大學，2004．

 趙先正．漢劇傳承發展與保護研究［D］．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戲曲學，2008

 張延莉．巴東堂戲田野調查報告［J］．　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2009-04-25

 梁衛華，劉澤楨　安康漢調二黃保護芻議［J］．　安康學院學報　2009-06-15

 謝英．從提琴戲談鄂南地方戲旅遊資源的繼承與發展［J］．咸寧學院學報2010-12-15　

 方月仿．古老漢劇的生存現狀與對策［J］．　戲劇之家　201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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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隱溪．傳統戲傳承之可能──湖北省地方戲曲藝術劇院黃梅戲團紀行［J］．戲劇之家　2011-

05-08

 蔡燕妮．鶴峰柳子戲的傳承現狀及保護性對策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民俗學，2012

 周希正，陳子揚．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漢劇現狀及非主流傳承方式［J］．湖北社會科學2013-

03-10

 以上研究中，亦擇其要，評述如下：

 葉萍的《血緣、地緣、人緣、事緣──武漢市地方戲曲生態研究》，該文以武漢市地方戲曲漢

劇、楚劇為研究物件，通過對田野調查材料的呈現和文本資料的梳理，運用文化生態學方法論視角，

從血緣、地緣、人緣、事緣四個角度論述地方戲曲文化的生存狀態，力圖在歷史的和現時的社會語

境中闡明武漢市地方戲曲以何種方式去適應環境的變遷，又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而喪失其生存發展

的空間。該文的長處在於通過血緣、地緣、人緣、事緣四個角度去挖掘宗族維繫、地域空間、人際

關係、事件程序對武漢市地方戲曲生態的影響，具有比較獨特的眼光，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該文作

者花了大量的時間進行田野考察、跟蹤觀察，運用資料豐富。該文以漢劇、楚劇等地方戲曲文化的

生存狀態為中心，認為血緣、地緣、人緣、事緣是武漢市地方戲曲生存延續的基本條件，所以要維

繫武漢市地方戲曲的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鞏固和發展“四緣”關係，筆者認為，僅僅維繫“四緣”關

係是不夠的，傳承中最為重要的元素還是人，而且這些人是社會的人，因此，必須對活躍於傳承舞

臺上的各種類型的傳承人進行角色分析以及功能分析；

 趙先正的《漢劇傳承發展與保護研究》一文討論了漢劇的生存狀態、生產狀況、生存危機以及

未來發展、保護與創新。但是該論文所用材料過於單薄，論述平面化，大多流於概覽式的介紹，200

多頁的論文幾乎沒有田野調查和口述史；

 張捷的《楚劇在民間──聚焦楚劇的當代命運》一文以湖北地方戲曲楚劇為研究物件，分兩個

部分加以論述，第一部分採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展現楚劇在當代民間的生存狀態，第二部分從民俗

學的角度探討楚劇成功的經驗、失敗教訓和以後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可惜論文口述史部分有些隨意，

缺少深度訪談，第二部分缺少民俗學的理論支撐。

 李峰的《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戲曲藝術的動態性傳承──以黃梅戲藝術的傳承和發展為例》，該

文以黃梅戲為研究物件，通過田野調查，指出黃梅戲藝術在動態傳承中體現為分層發展，即在政府、

基層劇團、民營劇團三個層面發展，並針對黃梅戲的發展現狀提出了解決途徑和思考。該文的優點

在於關注到了戲曲藝術需要在動態中傳承，打破靜態傳承觀，並有較為厚實的田野調查基礎，不足

之處是忽視了黃梅戲傳承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適應變遷的過程對黃梅戲藝術的影響作用；

 針對湖北地方戲曲傳承人的研究同樣幾為空白，僅發現：

 喻霓《民間老藝人在漢調二黃傳承中的多元解讀》，但這篇論文不是研究的湖北地方戲曲的傳承

人，而是活動在陝西安康的漢調二黃老藝人，作者從老藝人的生活閱歷及行為入手來探尋漢調二黃

音樂傳承的線索，具有一定的獨創性，但作者的側重點在戲曲的音樂，而非傳承人本身，且僅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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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位老藝人的表演，研究面比較有限；

 另有一部著作：《落地集》，該著作收錄了劇作家、省文聯名譽主席沈虹光近年來創作的81篇散

文隨筆，其中多數篇章是對湖北省戲劇界人與事的記敘，也可以說是半部當代湖北戲劇人物志，其

中多有關於湖北地方戲曲傳承的珍貴資料，值得學者關注。

 （四）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研究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之間，既有個性、差異性，亦不乏共性。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

有關研究近十年來從較為薄弱到較為活躍，其軌跡十分清晰。其聚焦也十分明確，即集中於對非物

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遴選保護制度展開討論，提出完善建議。其中，有較多成果值得關注。

 劉曉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

人的最終認定，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結果。這一官方認定制度，在激發傳承人文化自覺的同時，也挫

敗了其他非官方認定傳承人的積極性，重構了傳承生態。現代社會的技術手段、資訊傳播、人員流

動、資源交換以及消費者、市場等等複雜因素，都促使傳承人在保守傳統與適應創新之間做出適應

現代社會變遷的選擇。基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實經驗以及對保護的“完整性”與“活態性”

的認識，“體系外的文化與體制外的文化持有者”對於完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生態具有重要

意義。在具體的保護過程中，需要區分傳承母體共用的“非遺”與脫離傳承母體的“非遺”，應該在

充分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性”特點的基礎上理解其“本真性”原則；

 黃永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間故事講述家孫家香、劉德

培和劉德方為例》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應堅持以人為本，處理好保護與開發、傳統

與現代、傳承與市場的關係，在加大搶救性保護、深化活態傳承的基礎上，積極開展生產性開發。

既要照顧好傳承人的身體和生活，又要保護好傳承人的文化生態，更要利用好傳承人的文化品牌，

從靜態保護走向活態保護、進而到生產性保護之路，為保護和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社會經濟服

務；

 周安平、龍冠中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認定探究》認為：當前我國許多傳承人生活

艱難，寶貴的民族藝術後繼無人，因此剖析傳承人的內涵並通過制度設計以規範對傳承人保護的工

作，使之有序、合理。基於傳承主體的不同，將傳承人分為本源性傳承人和外源性傳承人。國家認

定制、申請備案制和群眾推薦制是認定傳承人過程中應當實施的制度。苑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人保護之憂》指出：傳承人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正主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上，中

國民間事由民間辦的優良傳統值得借鑒。切莫走上以政府取代民間、以官俗取代民俗的歧路；

 陳靜梅、文永輝的《論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分類保護──基於貴州的田野調查》，

該文在實地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現，以發放補貼為主的非遺傳承人整體保護方案，忽視了傳承人在

境遇以及保護訴求方面的較大差異，使保護效果大打折扣，並且可能造成“保護性破壞”。應當從非

遺項目對傳承人“效用”的角度，細分出傳承人傳承民族文化的不同動力，推行針對性的傳承人分

類保護方案，對不同的傳承人分別採取市場化保護、扶持性保護和半體制化保護等策略，用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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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成本，達成各類非遺文化的永續傳承；

 戚序、王海明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生存環境的思考──以重慶銅梁紮龍世家為例》指

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態的精神文化遺產，傳承人是其活態載體的重要承載與傳遞者。因此對傳

承人現狀的系統調查和評估，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有效保護與傳承的重要內容；

 李華成的《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制度之完善》指出：我國非遺傳承人的傳承環境艱難且正

面臨斷層的危機，當前非遺保護中的傳承人制度存在著認定機制不合理、扶持力度不夠、資格取消

不當等問題。新頒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關於傳承人制度的第29、30、31條也並未從根本

上改變上述問題，未來應在以下方面加以完善：合理確定傳承人認定的數量和標準、完善多管道的

認定程式、加大對傳承人扶持的廣度和力度，建立廢止傳承人資格的取消制度；

 周開軍的《關於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管理體系的思考──以湖北宜都市青林寺謎語傳承

人為例》，該文通過對青林寺謎語傳承人個案的調查研究，提出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管理體

系，以期引起社會各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重視；

 王雲慶、李許燕的《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建檔的路徑探析》論述了為非遺傳承人建檔的必

要性，著重就其建檔工作提出若干建設性建議，即積極尋訪傳承人、做好傳承人檔案的徵集工作；

建檔要運用新科技和新載體，並力求內容完整；注重對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的建立等；

 黃小娟的《淺析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權利》認為，保護傳承人，就必須先明確傳承人應該

擁有一些什麼樣的權利。文章通過一個案例引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權利的分析，明確提出了

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定和保護非遺傳承人應該擁有的傳承權、署名權、改編權等權利，這是保

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途徑；

 王雲芳的《淺析傳統戲劇表演藝術傳承人的特性與功能》，該文從戲劇表演藝術傳承人的特點和

功能兩方面對傳承人進行論述，指出：對傳承人的認定與管理，必須符合所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物件的內在要求與自身特點，並與傳承與保護工作的實現目標一致，而傳承人既能利用豐富的文化

資源，又能傳承前輩藝術精髓；

 伊春的《保護語境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樂人個案考察──以懷梆藝術傳承人趙玉清為例》

以懷梆藝術傳承人趙玉清為研究物件，通過對該藝人的調查研究，試圖把握該藝人與社會、與歷史、

與戲曲之間的互為建構的歷程，把個體置於社會文化變遷中進行整體的、多維的討論及分析。作者

對傳承人的傳承行為做了文化闡釋，指出傳承人對於本地傳統文化意識的建構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形成了本地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澱，這種人與地的互動，建構和發展著新的人的品行及人地關係並延

續著地域文化的傳統，構築和引導著地域民眾的人生觀念和思維意識，從而促成有序的社區群體文

明狀態。該文注意到了傳承人對地方傳統文化的傳播和構建作用，把傳承人的研究置於社會環境的

發展變化之中，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創新性。

 此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相關的研究還有：薑昆申報“非遺”相聲傳承人引發的口水戰

──《傳承“非遺”莫太重名分》；朱永新的《要給傳承人加上“條條框框”》；吳平的《傳承人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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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與傳承──基於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調查研究》；王國棟、党龍的《試論國家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私權體系內的和諧──以陝西華縣皮影戲藝術保護現狀為例》；鄭荃的《建立傳承人

退出機制》；陳敏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南音傳承人的保護研究》；李華成的《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承人的認定與支持──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9至31條》；佟玉權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與制度建設》；董葆莉、溫芽清的《關於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工作

的思考──以傳承人對非遺法律保護工作的認知為視角》；《哈尼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人保護》；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的幾點思考》；《淺談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機制》等等。

 上述論文有諸多思路對筆者甚有啟發，如：

 劉曉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的最終認定，其中包含了多方力量的博弈，其本質是一種官方認定制度，其直接效應是“在激發傳

承人文化自覺的同時，也挫敗了其他非官方認定傳承人的積極性，重構了傳承生態”。那麼這樣一種

重構，對非遺傳承究竟是起到積極的正能量的作用，還是起到負能量的作用，需要從實踐中得到檢

驗；又如，劉曉春的文章指出，基於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現實經驗以及對保護的“完整性”與

“活態性”的認識，“體系外的文化與體制外的文化持有者”對於完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生

態具有重要意義。筆者也關注到，荊州花鼓戲在官方認定的傳承人外，還存在一大批“體系外的文

化與體制外的文化持有者”，筆者認為將他們稱為“民間傳承人”，必須以廣義“傳承人”的概念去

研究戲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主體。如果僅僅將目光盯在官方遴選的非遺傳承人身上，其研究所

得結論將會失真；再如，周安平、龍冠中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認定探究》基於傳承主

體的不同，將傳承人分為本源性傳承人和外源性傳承人，這兩個概念提出對學者研究傳承人的類型

有所助益；苑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保護之憂》指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上，中國

民間事由民間辦的優良傳統值得借鑒。切莫走上以政府取代民間、以官俗取代民俗的歧路。”陳靜梅

的《論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分類保護──基於貴州的田野調查》也提出“保護性破壞”

這一概念。這絕非杞人憂天，在中國，這樣的貌似“保護”實質“毀壞”的例證太多；戚序、王海

明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生存環境的思考──以重慶銅梁紮龍世家為例》建議，對傳承人現

狀進行系統的調查和評估，但這個傳承人應不只是狹義傳承人的概念，而是大“傳承人”概念；黃

小娟的《淺析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權利》認為，保護傳承人，就必須先明確傳承人應該擁有一

些什麼樣的權利，應該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定和保護非遺傳承人應該擁有的傳承權、署名權、改編

權等權利，這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途徑。筆者在長期關注非遺傳承人的過程中，對此

問題深有同感，目前的對非遺傳承人的“保護”不能是僅僅每個月發放一些津貼，給個名分就算完

成任務，應該明確權利和義務，而在完善有關制度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完善制度的基礎，首

先是細密的調研和理論分析；鄭海花的《壯劇新師的生活史：一位民間藝人的人生啟示》運用歷史

人類學的理論方法和視角，以一個北路壯劇傳人為研究物件，以深入訪談、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探

討傳統文化在現代化背景下的際遇，作者通過一個個案的生活史，揭示了一項藝術在時代變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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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起起伏伏，通過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對比，反思現代化條件下傳統文化何去何從的問題。該

文是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調查基礎上，並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對於北路壯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

借鑒和學術價值。其研究方法，亦即深入訪談、參與觀察相交運用是恰當的；王雲芳的《淺析傳統

戲劇表演藝術傳承人的特性與功能》，強調對傳承人的認定與管理，必須符合所傳承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物件的內在要求與自身特點，換言之，對戲曲傳承人的認定和管理，就不能完全和手工藝傳承

人的認定和管理在同一方式上類推，這也是筆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伊春的《保護語境下的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樂人個案考察──以懷梆藝術傳承人趙玉清為例》的長處是以懷梆藝術傳承人趙玉清

為研究物件，把個體置於社會文化變遷中進行整體的、多維的討論及分析。指出傳承人對於本地傳

統文化意識的建構起到了應有的作用，形成了本地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澱，這種人與地的互動，建構

和發展著新的人的品行及人地關係並延續著地域文化的傳統，構築和引導著地域民眾的人生觀念和

思維意識，具有文化學的意識，值得借鑒；吳平的《傳承人當代生境與傳承──基於黔東南非物質

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調查研究》，對黔東南10個地區進行了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傳承人以及官方團體，

針對調查發現的問題，作者做了詳細的解釋和分析，並對症下藥，提出可行性建議，其思路和方法

值得一提。

 遺憾的是，截止目前的研究，尚無成果把戲曲類非遺的傳承視為一個動態的闊大的平臺，並對

活躍於這個舞臺上的形形色色的角色進行研究，鑒於此，筆者希望，在這方面研究進行一點嘗試。

 （周麗玲：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湖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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